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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
关于印发《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管委会各处及所属企业：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积极配合有关市、县（区）及时、有效、规范开展事故应急工作，结合工作实际，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制定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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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构建上下联动、覆盖全面、管理规范、注重时效的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体系，积极配合有关市、县（区）及时、有效、规范开展事故应急工作，最大限度避免和减轻事故灾害，确保生产活动顺利进行，推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轻损失。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生产企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统一指导下，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根据属地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按照职责分工，确保应急处置工作有序进行。
——快速反应，高效处置。坚持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一旦发生事故，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管委会各处及所属企业快速响应，科学开展应急处置，及时控制事态发展。
——预防为主，注重日常。坚持日常预防与应急处置相结合，加强生产安全管理，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1.3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工贸行业事故应急预案》等编制。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处置。
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组织机构
成立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产区内各级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组织酒庄（企业），配合有关市、县（区）人民政府做好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及应急处置工作。
组  长：贺兰山东麓园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
副组长：贺兰山东麓园区党工委、管委会各分管负责同志
成  员：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各处及所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
2.2 职责分工
领导小组成员实行包片责任制，具体分工如下：
园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全面负责园区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园区党工委、管委会各分管负责同志负责分管处室包片区域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产业发展处负责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统筹工作；负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和银川市贺兰县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综合处负责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规划财务处负责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市场营销处负责银川市永宁县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技术服务处负责吴忠市红寺堡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葡发集团负责所属酒庄（企业）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指导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3 工作机制
（1）组织开展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有效防范化解突出风险，确保问题隐患闭环管理。
（2）配合自治区应急管理指挥部启动和解除应急响应、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根据《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现场指挥工作方案》（宁葡委发﹝2024﹞29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4）组织灾情核查、灾损评估等，及时向自治区应急管理指挥部提供灾情信息。
2.4 先期处置
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发企业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响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采取有效应急救援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并向事发地县级以上应急管理和葡萄酒产业主管等相关部门报告。根据事故情况及发展态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及时向属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报告，配合属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应急管理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救援，实施紧急疏散和救援行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紧急调配行政区域内应急资源用于应急处置，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必要管制措施。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对事故现场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便于事后开展事故原因、性质调查工作。
3  应急响应 
3.1 事故分级
葡萄酒及蒸馏酒生产企业属于轻纺行业，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贸行业事故应急预案》，根据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等，葡萄酒及蒸馏酒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
（1）一般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较大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重大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上述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较大涉险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2 分级响应
事故应对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自治区、市、县（区）分别负责应对重大以上、较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应急处置能力和预期影响后果，各级指挥部综合研判确定本级响应级别。
上级成立现场指挥部时，下级指挥部应纳入上级指挥部并移交指挥权，同时汇报前期处置进展情况，继续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3.3 响应启动
自治区级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四个响应等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各级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依据各级应急指挥部综合研判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相应等级响应。
3.3.1 Ⅳ级响应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且需要持续救援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1）事发地县（市、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立即向属地人民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在30分钟内向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报告，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立即向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安委办和应急管理厅报告事故信息，1小时以内书面报告。
（2）迅速组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事故灾害现场挥部，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按照《工作方案》职责分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协调事发地县（市、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配合属地人民政府及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按照自治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3.3.2 Ⅲ级响应
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涉险事故，启动Ⅲ级响应。
（1）事发地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立即向属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电话报告事故信息，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应于事发起30分钟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按要求形成书面材料进行上报。
（2）迅速组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事故灾害现场指挥部，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按照《工作方案》职责分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协调事发地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配合属地人民政府及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按照自治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3.3.3 Ⅱ级响应
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Ⅱ级响应。
（1）事发地市、县（区）各级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立即向属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电话报告事故信息，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应于事发起30分钟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按要求形成书面材料进行上报。
（2）迅速组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事故灾害现场指挥部，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按照《工作方案》职责分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协调事发地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在自治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下，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按照自治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3.3.4 Ⅰ级响应
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由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启动I级响应。
（1）事发地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立即向属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电话报告事故信息，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应于事发起30分钟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按要求形成书面材料进行上报。
（2）迅速组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事故灾害现场指挥部，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按照《工作方案》职责分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协调事发地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在自治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下，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在做好Ⅱ级响应重点工作的基础上，在国家工作组的指导下，配合开展其他工作。
3.4 响应措施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各级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配合现场指挥机构根据事故发展情况和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迅速组织应急力量参加应急救援，控制事故的蔓延；在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同时，迅速组织群众撤离事故危险区域，维护好事故现场和社会秩序。
（2）设置警示标志，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法保护相邻装置、设备，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引发次生事故。
（3）参加应急救援的人员必须受过专门的训练，配备相应的防护（隔热、防毒等）装备及检测仪器（毒气检测等）。
（4）立即调集外伤、烧伤、中毒等方面的医疗专家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医疗救治，适时进行转移治疗。
（5）掌握事故发展情况，及时修订现场救援方案，调集补充应急救援力量。
3.5 处置要点
（1）火灾与爆炸事故处置。及时切断所有通向事故现场的能源供应，包括煤气、电源等，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2）蒸馏酒泄露事故处置。迅速查找泄漏点，阻断泄漏源；进行强制通风，切断火源与电源，处置泄露液体，抑制蒸汽挥发；进入救援现场必须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设置警戒线，向周边群众发出警报。
（3）有限空间中毒窒息事故处置。进行强制通风；进入救援现场必须穿戴正压式呼吸器；救援人员必须挂戴安全绳、使用救援三脚架。
3.6 响应终止
当事故现场险情得以控制，遇险人员得到解救，事故伤亡情况已核实清楚，环境监测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按照“应急响应启动与解除主体相一致”的原则，由应急响应启动机关宣布终止响应的决定。
当应急响应启动机关宣布终止响应时，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及时终止响应。
4  后期处置
4.1 善后处置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管委会包片处室督促指导事发地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配合属地政府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消除事故影响，恢复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4.2 调查评估
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管委会包片处室督促指导事发地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及酒庄（企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积极配合属地政府形成专项报告。
5  日常管理
5.1 宣传培训
充分利用多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能力。
5.2 应急演练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工贸行业事故应急预案》规定，各级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配合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每2年至少开展1次跨部门的综合性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5.3 责任与惩罚
对在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贡献的部门（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重要情况，或者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6  工作要求
6.1 强化纪律观念和执行意识。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管委会各处及所属企业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安全意识，指导酒庄（企业）切实提高安全防范和规范管理能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立即启动响应，服从指挥。
6.2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管委会各处督促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根据《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年—2026年）》《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及白兰地酿造加工存储规范管理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等要求，深入开展葡萄酒及蒸馏酒生产企业安全隐患排查，督促整改，确保问题隐患闭环管理。
6.3 加强酒庄建设项目审批管理。有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酒庄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督促指导酒庄（企业）在项目开工前，严格做好建设用地规划、工艺流程、设备选用及消防审查等手续办理工作，确保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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